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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將反思「反精神病學主義」的批判，並分析當前在精神衛生護理學中，重視病

患生命史敘事之「回復模式」的意義與侷限。其次，我將借助Peplau的療癒性人際關係理論，

為協助病人回復自我之共同關懷的護理策略訂出目標。以說明為何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

「對話理論」，將有助於建構精神衛生護理的人文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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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自我的共同關懷－ 
論精神衛生護理的對話理論基礎

林遠澤

一、當前精神衛生護理的倫理困境

精神衛生護理的自我定位與精神病學對於

精神病症狀的理解密不可分。精神衛生護理最

初即是在精神病收容機構中，協助精神病治

療所衍生出來的一種護理專業。精神衛生護理

自此即跟隨「精神疾病的醫學模式」（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而發展，但這卻使它不

自覺地陷入到無法自拔的倫理困境中。精神病

學對於精神疾病的理解，基本上是將它類比於

其它身體的疾病，認為它是來自腦部等生理功

能的失常。而備受爭議的精神病患強制收容的

機構化構想，即是基於精神疾病可以透過胰島

素休克治療與電擊痙攣療法治癒的想法，而將

這種事實上是強加給病患的懲罰性措施，加以

正當化與制度化。機構收容的不人道與醫療的

無效果，導致「反精神病學主義者」（antipsy-

chiatrist）在上個世紀�0年代開始，對這種未經

同意的懲罰性治療，提出強烈的批判（Szasz, 

1��1）。他們認為精神病學將脫離社會常軌的

行為問題診斷成疾病，根本是一種建立在大眾

恐慌心理之上的神話。這因而促成日後社區治

療理念的興起，以及各國紛紛透過精神衛生法

的立法，來保障精神病患的基本權利。

根據「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我們不僅可以將人

分門別類，定義成各種精神疾病的病患。在面

對嚴重病人的鑑定時，精神醫師與護理人員更

被賦予權力，能依他們的專業知識來決定一個

人是否必須接受強制社區治療或送精神醫院強

制收容。這種看似人道而進步的立法，在反精

神病學主義者看來卻是充滿疑慮的。反精神病

學主義者一開始持精神疾病的「社會建構模式」

（mod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他們主張精神

疾病若是指一個人行為失常，那麼這種不正常

的概念必然與我們這個社會或文化體對於所謂

「正常」的界定有關。然而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

會中，我們並無權對一個與我們對正常有不同

價值判斷的人，採取任何歧視性的措施。反精

神病學主義者後來更與傅柯（M. Foucault）的

後現代理論結合在一起。傅柯對於「瘋狂」與

「不正常的人」的研究，顯示我們經常是利用

專業知識的論述做包裝，去遂行社會對於個人

的權力宰制（Fardella, 200�）。正如在精神衛生

法中，對於嚴重病人的強制社區治療或強制收

容，最後仍得取決於專業精神醫生的診斷，但

何以擁有專業知識的人即有宰制他人的權力？

精神病學治療在法律上是否構成對人權的侵

犯、在道德上是否形成對人格尊嚴的傷害，都




